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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 阳 市 创 建 全 国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一 体 化

示 范 县 验 收 技 术 支 持 服 务

政 府 采 购 合 同

立 诚 采 标 公 [ 2 0 2 3 ] 1 6 号

委托方：溧阳市交通运输局（简称甲方）

承托方：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

溧阳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甲方）委托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乙方)承担 溧阳市创建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验收技术支持服务

工作。为明确工作内容和双方权责，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名称

溧阳市创建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验收技术支持服务

第二条 项目情况

2023 年 7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第三批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的通知》（交运函〔2023〕369 号，下称《通知》），溧

阳市成功入选创建名单，需要对照《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实施

方案》开展创建各项工作推进和阶段性的评估及创建后期验收申请报告的编制和

迎检验收准备等工作，需要提供创建过程的技术支持。

第三条 工作内容

根据《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管理办法》（交运发〔2022〕24 号），

编制示范创建中期报告、示范创建验收申请报告、示范创建内业材料汇编及相关

迎检技术支持等。

（1）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中期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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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建设情况进行梳理，及时评估各创

建项目和目标的完成进度，编写《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中期报告》

报江苏省厅和交通运输部。内容需包括创建工作总体情况、目标完成情况、主要

经验做法、任务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后续工作安排。

（2）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验收申请报告

对照《通知》要求，对创建期内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提炼创建特色亮

点，编制《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验收申请报告》，向江苏省交通

运输厅和交通运输部提出验收申请。内容需包括创建工作总体情况、《实施方案》

执行情况、创建工作管理情况、创建工作经验等。

（3）溧阳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内业材料汇编

按照《办法》相关要求，对照得分点系统整理内业资料，形成溧阳市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内业材料汇编，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4）迎检相关技术支持

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验收迎检过程中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工作，包括

对溧阳市交通运输局制定的迎检线路、沿线展板等方案提出合理性建议，配合编

写相关领导讲话及汇报材料等。

第四条 工作期限及提交成果

4.1 工作时间

根据双方协商，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的时间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交通运输

部组织验收后。

4.2 成果形式

第五条 甲、乙双方职责

5.1 甲方：

5.1.1 向乙方提供开展本项目研究工作所需的有关资料，对所需调查提供必

要的协调帮助。

5.1.2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拨付研究工作经费。

5.2 乙方：

5.2.1 对所提交的研究报告质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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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本合同及甲方要求开展工作。经甲方评议审

查后，负责修改不符合本合同和技术要求的内容。

第六条 工作经费及支付方式

6.1 工作经费

本项目合同经费为（大写）人民币玖拾捌万捌仟元整（小写）￥988000 元。

本项目结算方式为固定总价，结算不作调整。

6.2 支付方式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完成年度中期报告提交甲方后，甲方向乙方支

付合同价的40%；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60%。

第七条 甲、乙双方违约责任

7.1 甲方：

7.1.1 由于变更计划、未按期提供研究工作必需的资料或工作条件不具备而

造成乙方工作的返工、窝工或修改，甲方应按乙方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7.1.2 甲方超过合同规定的日期付费时，应偿付逾期的违约金，违约金每逾

期一天按相应部分工作经费的千分之一计算。

7.2 乙方：

7.2.1 因本项目报告质量低劣引起返工或因乙方原因未按期提交研究报告，

由乙方继续完善工作，并视造成损失大小减收工作经费。

7.2.2 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交研究成果，每拖延一天，应向甲方交纳相应

部分工作经费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第八条 其他

8.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凡经双方同意，并经双方签字盖章

的有效文件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乙方完成委托工作内容，甲方向乙方

结清费用并支付后失效。

8.3 因不可抗力影响工作正常进行时，工期顺延，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8.4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副本四份，双方各两份。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地址： 地址：

开户行：

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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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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